
本报讯连日来
，

江苏省盐城市东台消
防大队开拓思路

，

大胆创新消防宣传形
式

，

组建了多支由派出所消防民警任组
长

，

村镇
、

社区的治保人员及三级重点单
位安保人员为组员的消防志愿者宣传队

。

这支队伍以开展
《

消防法
》

宣传为主
线

，

对辖区内的家庭进行防火知识的宣
传

，

及时消除了群众身边的火灾隐患
。

针
对辖区内消防安全的突出问题

、

薄弱环
节

，

采取切实有效措施
，

预防火灾的发生
。

自
“

冬季防火百日宣传活动
”

开展以
来

，

这群
“

消防志愿者
”

每天分时段集中统
一行动

，

穿梭游行在村村寨寨的大街小
巷

、

企业
、

学校
、

家庭
，

广泛开展宣传防火
灭火

、

电气安全使用常识
、

液化气使用常
识

，

共发放消防传单
1000

余份
，

走访单位
1282

个
、

居民家庭
18640

家
。

（

胡万春
）

法治
·

监督责任编辑
：

田杰
新闻热线

：（

010

）

84151660

E-mail:grrbfzjd@sohu.com

2010

年
1

月
4

日星期一
6

http : / / www ．workercn ． cn

王先生和吴先生
，

一个在工具公司打工
患上了矽肺职业病

；

一个在建筑公司干活发
生了工伤事故

，

他们先后被单位抛弃
，

都走
上了诉讼维权的路

。

近日
，

浙江宁波镇海法
院经过审理

，

为他们讨回了说法
。

工作
8

年患上尘肺病
2000

年
3

月
，

安徽的王先生在宁波的一
家工具公司从事金属抛光工作

。

2007

年底
，

因公司搬迁
，

王先生离开了公司
。

去年
3

月
，

王先生另找工作单位
，

不料在体检时发现肺
部有问题

，

被怀疑是尘肺职业病
。

按照规定
，

职业病鉴定必须得到用人单
位配合

。

于是
，

王先生找到原单位
，

不料原单

位翻脸不认账
，

既不承认他是金属抛光工
，

也不承认他在公司工作了
8

年
。

而此时
，

该
公司已破产清算

。

王先生马上申请劳动争议仲裁
，

但却
被仲裁委驳回

。

无奈之下
，

王先生在去年
4

月向宁波镇海法院起诉
，

请求确认劳动关
系

，

并确认工种为金属抛光
。

经历了一
、

二
审后

，

法院判决确认了王先生在被告公司
8

年的工作时间
，

也认定他的工种为金属
抛光

。

去年
6

月
25

日
，

王先生拿着判决书顺
利地做了职业病鉴定

，

劳动部门认定王先生
患有矽肺职业病

，

达到四级工伤
。

但王先生
的公司已被注销

，

剩余财产由两个股东分

配
。

为此
，

王先生再次提出劳动仲裁
，

劳动争
议仲裁委员会以原用人单位已经注销为由

，

又驳回了他的申请
。

王先生再次向镇海法院起诉
，

将原单位
的两股东告上法庭

，

要求他们支付一次性经
济补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

29

万元
。

镇海法
院近日判决

，

王先生原所在公司的两股东支
付王先生

25.7

万元赔偿金
。

法官说法
：

股东对公司清算完毕
，

应当
以公司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为条件

，

股东自行
对公司进行的清算不具有债务免除的效果

，

涉案公司清算组未曾向原告催告申报债权
。

因此
，

公司在未足额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注

销
，

股东又在公司注销后获得公司财产权
益

，

债权人有权要求获益股东在所获财产利
益的范围内清偿公司债务

。

被派遣的起重工轧伤了手
2007

年
6

月
，

吴先生与宁波某建筑公司
签订了劳动合同

，

由建筑公司派遣他到某钢
结构公司工作

，

从事起重工工种
。

去年
5

月
，

吴某在钢结构公司工作时
，

右手被压伤
。

当吴先生向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要求
赔偿时

，

均无果
。

不得已
，

吴先生只能将派遣
单位和用工单位一起起诉到了镇海法院

。

在
审理过程中

，

经司法鉴定
，

吴的伤势按照工
伤标准构成了七级伤残

。

法院受理后
，

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互相
推卸责任

，

均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
。

在此
情况下

，

法官向两家被告单位说明了相关法
律规定

，

两家单位由此不再推脱
，

与吴先生
进行了协商

，

并达成和解协议
，

吴先生当场
拿到了

9.6

万赔偿款
。

法官说法
：

对吴某这样的情形
，

劳动合
同法第

92

条明确规定
，

被派遣劳动者造成
损害的

，

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
赔偿责任

。

因此
，

本案被告建筑公司和钢结
构公司没有理由互相推卸责任

，

他们对被派
遣的吴某的损害应当承担连带责任

。

本报讯
(

通讯员梁军
)

尚未取得医师
执业资格

，

也敢在其开办的药店内非法行
医

，

结果导致他人死亡
。

去年
12

月
28

日
，

湖
北省枣阳市法院以非法行医罪

，

判处被告人
黄某有期徒刑十年

，

并处罚金
5000

元
。

2008

年
7

月
27

日上午
，

枣阳市民罗某
因头痛到枣阳市三医院就诊

，

经该院医生诊
断为脑左椎动脉供血不足

，

并根据病情开具
了处方

。

后罗某依据处方在该医院医药超市
购买了注射药品和口服药品

。

当天下午
3

时
许

，

罗某携带注射药品来到黄某所开的药店
内

，

让黄某帮忙为其输液
。

黄某明知自己未取得行医资质且其药

店也无输液资质的情况下
，

仍按照罗某提
供的药品及处置单为罗配药

、

输液
。

输液
过程中

，

罗某感觉心慌不适
、

呼吸困难
，

黄
某遂停止输液

，

给予治疗哮喘用的沙丁胺
醇气雾剂喷施后

，

仍无效果
，

遂送至枣阳
市第三医院抢救

。

后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
午

5

时许死亡
。

2009

年
2

月
18

日
，

法院一
审判处黄某

10

年刑期后
，

黄某不服并提起
上诉

。

后襄樊中院裁定撤销原判
，

发回重
审

。

法院认为
，

被告人黄某明知自己未取得
医师资质仍进行医疗活动

，

并造成就医人死
亡的后果

，

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行医罪
。

春运来临
，

徐州铁路公安处在管内近
600

公里线路上开展
“

线路治安集中整治
”

行动
，

组织民警通过徒步巡线
、

联合检查等
方式对线路护栏网破损

、

容易被盗的铁路设施等进行细致检查
，

目前已对
129

处隐患进行了及时整改
，

在
65

处重要位置
、

重点
区段设立了安全提示牌

。

图为民警正在陇海线
187

公里处的重
要位置对安全提示牌进行加固

。

梁西征摄

宁波镇海
:

法院依法判决职工终获赔偿
本报通讯员余春红洪磊陆芳燕

本报讯为躲避债务
，

上海一家装潢公司
将以

41

万元购得的进口萨博轿车以
1500

元
的价格转让给法定代表人妻子的姐姐朱琳

，

被债权人华先生告上法庭
。

日前
，

上海闵行
区法院作出撤销转让行为

，

朱琳协助将车辆
变更至装潢公司名下

，

装潢公司和朱琳各支
付债权人律师费

、

交通费
、

查档费等
5167.10

元的一审判决
。

据悉
，

装潢公司向华先生借款
，

因发生
争议而诉至法院

。

去年
7

月
21

日
，

法院作出
装潢公司归还华先生借款

77

万余元并利
息

，

公司法定代表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判
决

。

上诉后
，

中级法院作出驳回上诉
、

维持原
判的终审判决

。

为索回借款
，

华先生将装潢公司作为被
告

，

以朱琳作为第三人诉至法院
，

称所有债
权于

2007

年
9

月
30

日全部到期
，

并于
2008

年
2

月
25

日向装潢公司寄发律师函催款
。

然
而

，

装潢公司却于
2008

年
3

月
17

日将其以

41

万元购得的进口萨博轿车以
1528.85

元的
低价转让给法定代表人妻子的姐姐朱琳

，

车
辆现仍由法定代表人使用

。

由于装潢公司故
意以明显低于正常价格的金额转让财产

，

且
财产受让人为法定代表人的亲属

，

存在主观
恶意

，

故要求撤销转让萨博轿车的行为
，

恢
复至装潢公司所有

，

同时要求装潢公司和朱
琳赔偿律师代理费

1

万元及为行使债权而
支出的合理费用

334.10

元
。

装潢公司辩称
，

车辆转让时
，

协议书上
虽然只写了

1500

元
，

但实际上该车是以
20

万元转让的
。

朱琳也作了相同的辩称
。

法院认为
，

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
或者无偿转让财产

，

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
，

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
。

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
，

对
债权人造成损害

、

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
的

，

债权人也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
行为

。

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

为限
。

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
，

由债
务人负担

。

该案中
，

华先生对装潢公司享有合法债
权

，

已由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
，

但装潢公司
非但不履行还款义务

，

反而将名下的萨博车
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给朱琳

，

致使华先
生的债权无法实现

，

且装潢公司法定代表人
与朱琳之间存在姻亲关系

，

朱琳对转让车辆
对华先生造成损害的后果应当知晓

，

故华先
生可依法要求撤销转让行为

。

装潢公司与朱琳称车辆转让价格为
20

万元
，

而非车辆登记机关登记的
1528.85

元
，

但未能提供证据足以证明其辩称成立
，

故不
予采信

。

华先生为行使撤销权花费了律师费
1

万元
、

查档费
、

交通费等
334.10

元
，

该费用
属必要费用

，

予以支持
。

另外
，

因朱琳存在过
错

，

应适当承担查档费
、

交通费等费用
。

据此
，

法院作出了上述判决
。

（

赵颖彦杨克元
）

债权人诉至法院要求判决撤销转让行为获支持
40

万元轿车
1500

元
“

卖
”

给亲属

非法行医致人死亡药店老板被判十年

本报讯
（

通讯员刘俊
）

年关岁末
，

民工讨
薪案件增多

，

日前
，

江苏省扬州市中级法院要
求强化

“

三项措施
”，

切实维护社会稳定
。

所谓
“

三项措施
”

即
：

送法进企以治根本
、

社会联动促维权
、

疏通绿色通道加速解决问题
。

进入冬季后
，

为配合
“

三项措施
”

的实施
，

他们首
先在辖区内开展

“

三百
”

行动
，

即对百家市属重
点企业进行法律

“

大培训
”，

对百家原诉企业进
行判后

“

大回访
”，

对百家现诉企业进行诉讼
“

大
排查

”，

帮助企业剖析问题
、

提供法律咨询
。

为切实加强与检察院
、

劳动
、

工会等部
门的协作配合力度

，

扬州中院还进一步完
善了信息共享运行机制

，

并积极引导企业
合理疏导群体性讨薪事件

。

近日
，

扬州市某
著名餐饮酒店的厨师和服务员十数人突然
遭遇酒店大门紧锁

，

老板不知下落的事
，

员
工

3

万多元的工资没了着落
。

员工来到市
总工会投诉

，

法律援助中心得知情况后
，

指

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
。

扬州市广陵区法院
受案后

，

按照预案措施立即进入诉调对接
程序

，

并派人找到酒店老板的父母向其宣
讲法律法规

，

终于促使酒店老板的父母自
愿出资解决员工工资问题

，

使这一突发事
件几天内得到了快速解决

。

日前
，

扬州法院明确表示
，

将采取一切
措施维护倒闭

、

停产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
，

立案
、

审理
、

执行实行专人导诉
、

特事特办
，

确保权利人诉权及时实现
。

去年
10

月下
旬

，

扬州下辖的高邮市某制衣老板出逃
，

拖
欠

110

位职工近
60

万元的工资
，

职工代表
诉至法院后

，

法院也立即启动应急预案
，

立
案庭

、

法警队
、

办公室等部门人员在下班后
也迅速重返岗位

，

并连夜采取财产保全措
施

，

查封了企业资产
。

据了解
，

2009

年以来
，

全市法院已为
3670

位职工追回欠薪
1900

余万元
。

本报讯
（

通讯员于兴勇
）

几天前
，

位于浙
江金华市人民东路一家名为钻石年代娱乐会
所的

44

名员工终于领到了
2009

年
10

月和
11

月的工资
，

总计
5

万多元
。

外来员工小李
说

，

老板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跑了
，

辛苦工作
了

2

个月
，

以为工资就这么泡汤了
，

想不到在
劳动部门的帮助下

，

不仅工资拿到了
，

还能继
续工作

，

这让他们很安心
。

2009

年
11

月
26

日
，

该会所部分员工到
劳动监察大队报案

，

称老板跑了
，

员工两个月
没拿到工资

。

这些人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
，

吃
住已成问题

。

接到报案后
，

金华劳动监察大队
立即行动

，

一边做报案员工的安抚工作
，

一边
着手取证

、

收集线索
。

据了解
，

钻石年代娱乐会所是金华市比

较大的娱乐会所
，

生意一直比较好
。 “

但新老
板接手后无心经营

，

借会所来圈钱
，

终至债主
纷纷上门讨债

。”
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员工
这样说道

。

当劳动监察人员了解到该会所还有一位
参股老板应某在市里后

，

立即与其联系
，

并提
出先由其承担起员工工资

，

再进行会所善后
处理的建议

。

了解了情况后
，

应某当即表示协
助劳动监察大队解决员工工资问题

，

并恢复
会所运营

。

由于劳动监察大队工作迅速
，

使这
起欠薪事件以最快的速度得到了解决

。

金华市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郑显军同时
提醒务工人员注意

，

发现问题后
，

及时通知劳
动监察部门

，

以便早介入早调查早解决
，

为解
决问题创造最佳时机

。

扬州中院强化三项措施
本报讯圣诞节前夕

，

针对公众聚集
场所庆祝活动多

，

人员密集
，

火灾危险性
大的情况

，

太原消防支队执法监督人员和
灭火执勤备战人员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
展了确保

“

平安夜
”、“

圣诞节
”

全市消防安
全专项检查行动

。

此次消防安全保卫工作
，

受到了政府
的高度重视

。

为切实做好夜查行动
，

太原
消防支队对此次消防安全专项行动进行
了全面部署

，

组成
9

个行动组
，

分别对全市
9

个区进行督导督察
，

特别是教堂
、

歌舞娱
乐场所

、

大型商场
、

超市等进行逐一检查
。

据统计
，

全市各级公安消防部门共出
动警力

127

人
，

组成检查组
35

个
，

检查各
类单位

、

场所
117

家
，

发现火灾隐患
88

处
，

当场整改火灾隐患
68

处
，

限期改正
20

处
，

责令停产停业
2

家
，

拘留
1

人
。

55

个派
出所

308

名干警参加了此次行动
。

（

刘珊珊
）

检查单位
117

家
发现隐患

88

处

金华劳动监察大队
行动迅速为农民工讨薪

搭乘醉酒者开的车可能会害己害人
！

这
是

32

岁的蒋某用沉痛代价换来的教训
。

日
前

，

蒋某因搭乘朋友的摩托车出了事故
，

导致
残疾

，

虽然自己不负事故责任
，

但法院还是判
决其自负

10%

的责任
。

蒋某是四川人
，

在浙江宁波鄞州打工
。

2009

年
4

月
5

日晚
，

蒋某与工友小郑在余姚
一起吃晚饭

，

席间两人都喝了些酒
。

饭后
，

二
人赶去慈城县

。

小郑有辆二轮摩托车
，

蒋某便
让小郑带自己走

，

根本没在乎小郑已经喝醉
。

小郑带着蒋某从余姚河姆渡向慈城方向
驶去

，

但上路后没多久
，

就与相对方向驶过来
的一辆自卸货车相撞

。

事故发生后
，

交警一查
，

发现不仅摩托车
司机是无证醉酒驾驶

，

货车司机何某也是醉酒
驾驶

。

事故责任认定书由此认定小郑负主要责
任

，

何某负次要责任
，

蒋某没有责任
。

虽然不负事故责任
，

但蒋某受伤严重
。

经

司法鉴定
，

蒋某因事故造成肢体一处九级伤
残

，

两处十级伤残
，

大部分劳动能力丧失
。

蒋
某先后三次住院治疗

，

医疗费就花了许多
。

伤
情基本稳定后

，

蒋某向法院起诉郑某
、

何某
，

要求赔偿医疗费等费用共计
23

万余元
。

蒋某起诉中提出的赔偿请求遭到几名
被告的反驳

。

带人的小郑说
，

当天晚上蒋某
明知他已经喝醉酒还执意要搭乘

，

自己是出
于好意才没有拒绝

，

蒋某自身有过错
。

货车司机何某也表示
，

蒋某是个成年
人

，

乘坐喝醉酒的人驾驶的摩托车
，

自己应
该承担责任

，《

民法通则
》

也规定
，

受害人有
过错的应当减轻行为人的民事责任

。

蒋某有无过错
，

自己该承担多少责任
，

庭审中争议很大
。

浙江宁波市江北区法院近
日一审判决蒋某自身对损失承担

10%

的责
任

。

此案审结后
，

主审法官说
，

这起交通事

故中
，

原告蒋某无偿搭乘被告郑某的摩托
车

，

在法律上构成好意同乘关系
。

但是
，

蒋某
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

，

应当知道郑某酒
后的状态

，

在此情况下
，

蒋某执意搭乘醉酒
人驾驶的摩托车

，

自身有过错
。

结合三方的
过错和责任情况

，

法院才作出郑某承担六成
赔偿责任

，

何某和货车车主共同连带承担
30%

的赔偿责任
，

蒋某自身承担
10%

的责任
的判决

。

法官说
，

在日常生活中
，

搭便车的现象
时有发生

。

但是
，

搭便车也会面临风险
，

在这
起搭车和被搭车的关系中

，

无偿搭车的受惠
人和给予搭车的施惠人各自都有义务

。

对于
施惠人

，

对搭便车人的人身安全负有注意义
务

，

并不能因为好意而减轻这个义务
。

同时
，

搭车人作为受惠人应接受有能力人的施惠
，

否则将自己承担责任
。

（

余春红刘烨
）

法院判决
：

受害人也担责

新华社电
（

记者杨维汉
）

最高人民
法院于

2009

年
12

月
２８

日发布了
《

关
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
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。

这个共
２０

条的司法
解释旨在秉承立法本意

，

立足中国国
情

，

通过妥善处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
件

，

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
，

激励自
主创新和科技进步

。

此司法解释将于
２０１０

年
１

月
１

日起施行
。

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
，

２００９

年
１

月
，

专利法司法解释起草工作列入
最高人民法院

２００９

年度司法解释第一
档立项计划

。

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
组织成立了由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参加
的课题组

，

对审判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和
新情况进行专题调研

。

２００９

年
３

月完成
初稿

。

６

月
１８

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
，

同时征求中央有关部门以及各高级法
院的意见

。

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
，

经反复讨论修改
，

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审
判委员会审议后通过

。

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负责人
介绍

，

这部司法解释注意贯彻了以下指
导原则

：

一是依法解释原则
。

立足司法
解释的功能定位

，

严格依照专利法
、

民
事诉讼法等法律进行解释

。

二是利益平
衡原则

。

一方面
，

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
向

，

切实保护创新成果和创新权益
，

促
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

，

激励科技创
新和经济发展

。

另一方面
，

严格专利权
利要求的解释

，

准确确定专利权保护范
围

，

充分尊重权利要求的公示性和划界
作用

，

防止不适当地扩张专利权保护范
围

、

压缩创新空间
、

损害创新能力和公
共利益

。

三是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原则
。

紧贴专利审判实践中的基础性
、

普遍性
法律适用问题

，

总结和明确多年来成熟
的审判经验

，

对于尚未形成普遍共识的
问题暂不规定

，

切实为审判实践提供统
一的裁判依据

。

这部司法解释涉及当前专利侵权
审判中的主要法律适用问题

，

包括
：

发
明

、

实用新型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以
及侵权判定原则

，

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
定的原则

，

现有技术抗辩以及先用权抗
辩的适用

，

确认不侵权诉讼的受理等
。

本报讯
（

记者顾威
）

日前
，

辽宁同泽律
师事务所田中华等

10

名律师荣获
“

辽宁省
维护职工权益十佳律师

”

称号
，

辽宁省总工
会同时授予他们

“

五一
”

劳动奖章
。

据悉
，

这
是辽宁省总工会

、

省司法厅
、

省律师协会共
同首次进行如此表彰

。

近年来
，

辽宁省各级工会组织与司法
部门

、

律师协会等不断探索律师参与职工
维权的新方法

、

新途径
。

全省
14

个市和
52

个县
（

区
）

总工会建立了职工法律服务或维
权机构

。

沈阳市总组成了百名律师
“

工资协
商指导团

”，

大连市总工会创建了基层工会
法律顾问制度等

，

这些成功经验树立了工

会组织依法维权的新形象
。

据了解
，

该省共
有

6300

余名律师
，

其中
2300

余名律师参与
了职工权益维护工作

。

此次荣获
“

辽宁省维护职工权益十佳律
师

”

称号的辽阳市总工会职工维权中心主任
张惠贤大学法律系毕业后

，

被分配到辽阳市
总工会法律部工作

。

从
2005

年
7

月成立职工
法律维权中心至今

，

共接待职工投诉
1238

件
，

代写法律文书
939

份
，

立案
252

件
，

结案
252

件
，

其中为职工讨回拖欠工资
、

抵押金
、

工伤赔偿金等
191

万元
；

代理仲裁
、

诉讼
145

件
，

涉案金额
500

余万元
。

该中心连续三年
被辽阳市司法局评为法律援助先进单位

。

职工取得职业病鉴定
，

原单位却已破产清算完毕
；

起重工轧伤手
，

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互踢皮球
……

明知醉驾执意搭乘

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
加强专利权保护

激励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

太
原

组建多支消防志愿队
走访单位

、

家庭
2

万家
盐
城

2009

年
12

月
4

日是中
国法制宣传日

。

K279

次列车乘
警走进车厢

,

到返乡农民工旅
客中说法治论维权

。

大家推心
置腹

，

畅所欲言
，

车厢里爆发出
阵阵欢快的笑声

。

罗超摄

辽宁表彰
“

维护职工权益十佳律师
”

送法进企社会联动疏通绿色通道


